
內地中小企業促進法已經於 2003 年 1 月 1 日實施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法律支持 

 

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於 2002 年 6 月通過了一系列法律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

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以及《關於加強中小企業質量工作的

意見》等五個法律文件。這些法律文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 

(以下簡稱《促進法》)為中心，目的是鼓勵、促進中國中小企業的發展，為中小

企業提供政策、資金、技術、市場等各方面的支持和扶持，並且也對中小企業的

生產、管理以及發展進行了規範。《促進法》已經於 2003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促進法》的主要內容 

一、 立法宗旨: 

 

 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保護中小企業的合法權益，規範中小企業的行為。 

 

二、 政策措施: 

 

 國家有關部門及地方各級政府應當採取下列措施鼓勵中小企業發展： 

 

1. 提供信貸、財政、稅收支持；設立中小企業發展基金，用於扶持中

小企業的創業輔導、技術創新，支持其開拓國際市場、開展人員培

訓、信息咨詢等工作； 

 

2. 促進技術研究開發和技術進步，提高技術服務、工藝水平； 

 

3. 推廣先進經營管理方法，提高經營管理水平； 

 

4. 建立健全培訓、信息、咨詢、人才交流、信用擔保、市場開拓等服

務體系； 

 

5. 擴大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與交流； 

 

6. 有利於中小企業發展的其他措施。 

 

 



三、 信貸與擔保: 

 

 國家成立中小企業銀行，為中小企業提供金融、信貸支持。 

 

各商業銀行應當在其業務範圍內提高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比例，擴展服務

領域，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非銀行金融機構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和國家產業政策，為中小企業發展提

供資金等方面支持。 

 

對於經營管理、財務及會計制度健全，依法繳清稅款的中小企業，有關

金融機構、信用擔保機構，優先給予其融資、保証。國家鼓勵自然人、

法人及其他組織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設區的市以上政府可以設立

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信用擔保。 

 

四、 稅收優惠: 

 

 國務院和省級政府對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的中小企業，根據不同情況在一

定期限內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 

 

1. 由失業人員開辦，初期經營困難的； 

 

2. 吸納社會再就業人員比例較高的； 

 

3. 設立在少數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和貧困地區的； 

 

4. 從事高科技產品的研究開發的； 

 

5. 從事資源綜合利用和環保產業的； 

 

6. 國家產業政策規定需要扶持的。 

 

 有關稅收優惠的具體辦法另行規定。 

 

中小企業因自然災害而遭受重大損失時，中小企業管理部門應協同財

政、稅收、銀行等機構減免其應繳稅款及應付利息，並為中小企業提供 

相應的救助措施。 

 



五、 技術改造與科技創新: 

 

 國家採取貸款貼息等措施鼓勵中小企業按照市場需要和國家產業政

策，加強技術改造，採用先進的技術、生產工藝和設備。國家鼓勵大企

業支持與其有協作關係的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國家建立中小企業科技

開發基金，提高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國家鼓勵中小企業與研究機構、

大專院校的技術合作、開發與交流，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六、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協作關係:  

 

國家支持大企業與中小企建立相對穩定的原材料供應、技術開發、生

產、銷售等方面的協作關係。並鼓勵中小企業通過合併、收購等手段，

優化資源配置。鼓勵中小企業產品出口、開發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與交

流，對中小企業生產替代進口的產品及進口生產經營所必需的高精尖機

器設備給予關稅優惠。 

 

《促進法》的主要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以來，中小企業長足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增長點，目前，在

工商註冊登記的中小企業已經超過 800 萬家，佔全國註冊企業總數的 99%，其工

業總產值、銷售收入、實現利稅、出口總額分別已佔全國的 60%、57%、40%和 60%

左右；流通領域中小企業佔全國零售網點的 90%以上。中小企業還提供了大約 75%

的城鎮就業機會，對社會貢獻的產品生產、社會供給，如造紙和紙製品、藥材、

木材、傢具、鞋、帽、服裝等絕大部份是由中小企業供給。《促進法》的重點在

於“促進＂，那麼這些法律到底會在那些方面起到促進作用？中小企業又可以獲

得哪些實際利益呢？ 

 

財政支持 

 

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在中央預算中都設有中小企業項目，安排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

專項資金。參照國外的做法，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首先要考慮財政措施，要為扶持

中小企業發展提供長期、穩定的資金來源。按照《促進法》，在財政預算中設立

中小企業項目，由財政安排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專項資金，以此建立中小企業發

展基金，主要用於中小企業的創業輔導和服務，為中小額信用擔保提供資助，提 

供信息咨詢和人員培訓，支持技術創新和開拓國際市場等。 

 

 

 



融資支持 

 

中小企業貸款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目前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都設有

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和體系。《促進法》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建立問題

作出了規定，並對商業銀行針對中小企業貸款提供相應的擔保，從而降低商業銀

行的信貸風險，鼓勵金融機構向中小企業增加貸款。同時要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

體系建設中風險承擔等問題採取相應的政策。 

 

鼓勵技術升級 

 

通過鼓勵中小企業之間、中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開展專業化協作，促使中小企業

向“小而專＂、“小而特＂、“小而靈＂的方向發展，帶動技術革新，推動產業

進步。而聯合與開展專業化協作的結果是，可以通過兼併聯合，促使中小企業向

大企業發展。 

 

政府採購 

 

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資金，以及在廣告、信息、經驗等方面的原因，既難取得國內

市場的份額，在國際市場方面也有較大的難度。對此，不少國家規定政府採購應

對中小企業提供支持和政策傾斜。新的《政府採購法》與《促進法》聯系起來，

規定政府採購在同等條件下，應當確定一定比例或優先購買中小企業的貨物、工

程和服務。針對海外市場開拓還需要對中小企業提供出口信貸、出口信用保險、

支持中小企業產品出口、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等內容進行研究，做出相應的規

定，以解決這方面對中小企業發展的影響。 

 

社會服務 

 

中小企業因規模較小，在獲取各類信息、人才和適用技術，進行產品開發、人才

培訓、開展進出口業務等方面面臨不少困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建立一套完善

的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方面的服務體系都比較健全，為中小

企業提供了全方位的服務。《促進法》從兩方面考慮，一是政府扶持，建立服務

機構；二是鼓勵社會各類中介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科研機構、大專院校、律師

事務所等組織為中小企業提供創業輔導、企業診斷、信息咨詢、市場營銷、投資

融資、貸款擔保、產權交易、技術支持、人員培訓、對外合作、展覽銷售和法律 

咨詢等服務。立法還對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等為中小企業提供公益性服務等業務實

行免費和低收費政策，他們因此受到的損失可以從為此建立的中小企業發展基金

中得到補償和資助。 

 



中國人大這次的立法，特別就《促進法》而言，雖然法律界認為其更像政策性的

法規而非規範性的法律，可操作性不強。但是，它表明政府已經認識到了中小企

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並且及時出台了配套法規支持規範它的發展。這種

立法方向，也借鑒了西方發達國家的立法經驗，為中小企業的成長和發展創造了

很好的的環境。 

 

美國、德國、日本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有關規定 

 

一、 財政資金方面 

 

 美國《中小企業投資法》規定，美國國會向美國小企業管理局提供資本

金，並授權小企業管理局向小企業提供貸款資助。《小企業資助法》規

定，國家設立中小企業基金、賑災貸款基金、商業貸款基金和投資基金。 

 

德國《各州關於中小企業促進的保証申明》規定，聯邦財政預算承擔由

各州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缺口資金的 50%，總金額不超過 12 億馬克，其

中包括應由各州負擔的貸款利息和附加費用。 

 

日本《中小企業基本法》規定，政府為實施有關中小企業的措施，應採

取法制上、財政上及金融上的必要措施。據此，日本政府在財政預算中

設立了中小企業項目，2000 財政年度的預算規模為 8536 億日元，主要

用於中小企業支援中心建設、技術開發、中小企業金融支持和信用擔保

等。 

 

二、 金融支持方面 

 

美國《聯邦儲備法》和《復興金融銀行法》規定，設立中小企業金融公

司。《小企業法》規定，國家設立小企業管理局，幫助小企業獲得政府

貸款、採購合同及技術管理方面的支持。小企業管理局可向企業發放直

接貸款，並為商業銀行及其他私營金融機構發放的小企業貸款給予擔

保。商業銀行給小企業的貸款，其利率比大企業的貸款利率高 2至 3個

百分點。 

 

 

德國聯邦經濟技術部《為投資和創新提供經濟資助》規定，復興信貸銀

行的中小企業計劃向所有形式的投資提供長期、低固定利率的貸款。其

中對中型企業最多可提供投資額 75%的貸款。 

 



日本《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規定，中小企業經營者創業的個人制

定的關於開展新技術研究開發及實現實業化計劃，經都道府縣知事批准

後，可從政策性金融機構獲得低息貸款和設備投資減稅等支援。《中小

企業基本法》規定，國家採取鞏固政府金融機構的功能、充實信用保証、

指導民間金融機關對中小企業適當融資及其他措施，保証對中小企業的

資金供應。 

 

三、 稅收方面 

 

 美國《經濟復甦稅法》規定，與中小企業密切相關的個人所得稅降低

25%，資本收益稅下調到 20%。每年稅款小於 20 萬美元的納稅人不再通

過聯邦稅收電子支付系統預繳稅金。預繳稅款的最低值從 500 美元提高

到 1000 美元。 

 

 日本《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促進法》規定，對實驗研究費用超出銷售額 3%

的中小企業和創業未滿 5 年的中小企業(指制造業、印刷業、軟件業、

信息處理服務業)，實施設備投資減稅。 

 

四、 信用擔保方面 

 

 美國《小企業法》規定，小企業管理局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 

 

  德國《2002 年歐洲復興計劃專用資產經濟計劃法》規定，聯邦經濟技術

為中小企業提供最高額度為 4.5 億馬克的擔保、保証或者其他種類的保

障服務，所需費用從歐洲復興計劃專用資產中提取。 

 

五、 技術創新方面 

 

 美國《小企業創新法》規定，研究開發額達 1億元以上的聯邦機構必須

參與小企業的研究創新，向小企業安排佔預算額 1.25%的研究開發合

同。政府設有小企業技術支持處，制定中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技術轉

換計劃、研究和發展目標計劃。 

 

 

 德國聯邦經濟技術部《為投資和創新提供經濟資助》規定，中小企業開

展技術創新活動可獲得政府補貼，補貼額可為項目總額的 25%。 

 

 



六、 市場開拓方面 

  

 美國法律規定，國家鼓勵創辦出口型企業，國家進出口銀行向小型企業

提供貸款，並向中小企業提供信用風險擔保，同時向購買美國產品的外

商提供貸款。 

 

七、 創業扶持方面 

 

德國聯邦經濟技術部《為投資和創新提供經濟資助》規定，以歐洲復興

計劃資金，幫助創業者以低利息獲得最多 50 萬歐元的無抵押貸款，企

業可將該貸款以資本金注冊，10 年後開始償還本金。 

 

 

 

 

(Copyright 2003) 
2003 年 4 月 
鄺家賢律師事務所 

 


